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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浙 0303 民 初
4133号

黄厚崇：原告缪贤诉
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并
定于2020年11月18日11
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
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
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 浙 0303 民 初
4067号

朱加荣、张乐平：原告
戴永其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
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
日内。本案并定于2020
年11月18日10点30分在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
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1174号

温州市山田鞋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陈
素琼与被告温州市山田鞋
业有限公司、陈刚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04民初11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1949号

胡志武：本院受理的
原告李士亮与被告胡志武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 0304 民 初
19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3565号

赵改芳、张燕、马良
涛：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
卡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被告赵改芳、张燕、马良涛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
（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并定于2020年11月
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21民初749
号

林书语:本院受理原告
嘉善奇兵广告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与被告林书语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浙0421
民初74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林书语自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
原告嘉善奇兵广告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款项997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林书语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姚庄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02破16号
本院在(2016)浙0702

执3306号执行案中,发现金
华市丰悦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
2020年8月4日裁定受理金华
市丰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20年
8月24日指定浙江丰畅律师事
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
司管理人通讯方式:金华市双
龙南街307号公元大厦16
楼;邮政编码:321017;联系
电话:15657960829。

金华市丰悦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
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
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
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
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
相应法律责任。

金华市丰悦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年10月10日前向该
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金华市丰悦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0月
20日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金华市兰溪街210号)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02破22号

本院在(2020) 浙0702
执1557号执行案中，发现
金华威格健身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
2020年8月13日裁定受理
金华威格健身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20
年8月25日指定浙江铭瑞
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
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
式：通信地址：浙江省金华
市环球商务大厦A座六楼；
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
话：13806780105。

金华威格健身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
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
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
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
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
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金华威格健身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9
月29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威格
健身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0月
9日上午9时0分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金华市兰溪街
210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702破 18-1
号

本院在(2013)金婺执
民字第4018号执行案中，
发现金华市天合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于2020年
8月6日裁定受理金华市
天合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
2020年8月19日指定金
华君安会计师事务所担
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
管理人通讯方式：通信地
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
光南路 107 号万达广场
5#楼 14 层；邮政编码:
321000；联 系 电 话 ：
18757633308。

金华市天合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
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
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
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
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
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
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金华市天合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2020年10月12日前向
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金华市天合
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0
月26日下午14时30分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金华市
兰溪街210号)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2破32号
本院于2020年8月

21日裁定受理义乌市成
实塑胶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案，并指定浙江森泽律
师事务所为义乌市成实
塑胶有限公司管理人。
义乌市成实塑胶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
9月30日前向义乌市成
实塑胶有限公司的管理
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接
受申报的地点及电话为:
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江
滨中路468号3楼，联系
方式: 18257042606 (张
律师)。债权人须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义乌市成实塑胶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义乌市成实塑
胶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0
月13日下午14时在义乌
市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03破5号
因中和兰(宁波)实业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下落
不明，财产不足以偿付破
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第四款之规定，本院
于2019年10月9日裁定
宣告中和兰(宁波)实业有
限公司破产，终结中和兰
(宁波)实业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3破12号

本院根据浙江稠州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
支行的申请于2020年8月
24日裁定受理了浙江合家
欢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20年8月24
日指定浙江前程律师事务
所为浙江合家欢工贸有限
公司管理人。

浙江合家欢工贸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
年10月10日前，向浙江合
家欢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
省武义县武阳东路银田大
厦东边6楼浙江前程律师
事 务 所 ；邮 政 编 码:
321200: 联系电话:朱律师
13857920799，来 律 师
15356954335，申报债权
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9 时
00分至11时30分、下午
14时00分至17时00分，
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
外)，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浙江合家
欢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浙江合家欢工贸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浙江合家欢工贸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0年9月15日前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
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
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
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
责任。

本院定于2020年10
月20日(星期二)上午9时
整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三
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
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4243
号

永康市炫浩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蒋伟林:本院受
理原告沈修顶与被告永康
市炫浩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蒋伟林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
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
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诉请要求：1、判
令被告一炫浩公司返还
原告房屋装修款8万元及
逾期还款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自2020年7月1日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 ; 2、判令
被告二蒋伟林对上述债
务在7万元范围内承担共
同还款责任；3、本案的所
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30 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0
年12月3日08时50分，开
庭地点在本院第24号审
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 浙 0182 民 初
1603号

肖璐：本院受理原告
蓝成富、王赛香等诉你追
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
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
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
付蓝成富等24名原告工资
共计71849.80元。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和证据
材料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
适用普通程序，定于2020
年11月30日9时在本院寿
昌法庭2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975
号

赵文敢、潘小宝:本院
受理原告方守近诉被告赵
文敢、潘小宝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和民事裁定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举
证。本案定于2020年11
月25日上午09时20分在
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合议庭组成
人员为审判长王宏宇、审
判员唐朝晖、人民陪审员
郑青青。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922破3号、
（2020）浙0922破4号、
（2020）浙0922破5号、
（2020）浙0922破6号、
（2020）浙0922破7号

本院根据嵊泗天逸度
假酒店有限公司、嵊泗怡
贝湾海景度假酒店有限公
司、嵊泗怡贝湾海岸度假
酒店有限公司、嵊泗非诚
勿扰酒店有限公司、嵊泗
县通和安家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8
月24日分别裁定受理嵊泗
天逸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嵊
泗怡贝湾海景度假酒店有
限公司、嵊泗怡贝湾海岸度
假酒店有限公司、嵊泗非诚
勿扰酒店有限公司、嵊泗县
通和安家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前述五公司以下均简称
为“债务人”）破产清算案
件，并于2020年8月24日
指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
所担任债务人管理人（以
下简称“管理人”）。

债务人的债权人应于
2020年10月9日前，向管
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舟
山市嵊泗县怡贝湾景区菜
园镇金沙路非诚勿扰酒店
13幢管理人办公室；联系
人：何律师；联系电话：
13136271831）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债
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该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0
月23日上午9时以网络会
议和现场会议相结合的形
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现场会议定于本院第
一审判庭（本院地址：浙江
省嵊泗县菜园镇海滨西路
15号）召开，网络会议通过
微信小程序“破产清算系
统”、工银融e联APP中“破
产清算与重整管理平台”
在线会议直播方式进行。
每个债权人的参会方式由
管理人另行通知。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嵊泗县人民法院


